
DD2277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王敬涛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3 年 １０ 月 11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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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1016 债券简称：神通转债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针对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
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内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 核查的范围和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

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即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9 月 20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登
上海分公司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 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

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有 40名核查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余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行为。

结合上述 40名核查对象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公司自查， 上述人员中有 35 名核查对象交易公司
股票情形发生在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前，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其
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完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的判断而独自交易，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
票交易的情形； 有 5名核查对象在知悉公司筹划股权激励计划事项后至公司公开披露激励计划期间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对二级市场情况的自行判断，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确保本次
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 出于审慎考虑， 该 5名核查对象自愿放弃本次激励计划首次获授权益的资
格。

三、 结论
经核查，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并对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草案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
形，也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四、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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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
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神通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2、 公司于 2023年 9月 21日至 2023年 9月 30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共 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二）监事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或劳务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资料。
二、 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

意见如下：
1、 列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 除 5名自愿放弃资格的激励对象，其余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 除 5名自愿放弃资格的激励对象，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余激励对象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 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
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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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公司所签署的《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仅为合作意向协议,之后相关方将对合作的具体事

宜进行协商,再签署正式协议。 待正式签订协议时,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框架协议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58753817
成立日期：2000年 12月 22日
注册资本：1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徐书笋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炼油、化工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技术进出口；货物
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国际花园东塔楼 6层 A座。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临安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畔村
法定代表人： 宗宝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670636307Q
注册资本：1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8年 03月 12日
经营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
固体废物治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
术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7140 51%

2 杭州将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860 49%

合计 14000 100%

交易标的的业务情况
杭州临安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主要从事热力生产和供应、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安全环保的焚烧处理工艺对垃圾、固体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为用
户提供供电、供汽服务。

（三）协议签署：2023年 10月 10日在杭州签署
（四）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审批。 待公司另行签订正

式协议时，将根据正式协议约定的条件，依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决策、审批
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署方
甲方（转让方）：杭州新世纪能源环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股东）：杭州将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式
交易标的：乙方收购甲方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51%股权。
交易价格：在进行股权价值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协商。
收购模式：乙方以现金方式收购甲方所拥有的目标公司股权。 支付方式以后续甲乙双方所签署的

收购合同约定为准。
丙方同意甲、乙双方的股权交易，放弃优先收购权。
（三）权利义务
1、甲方权利义务
（1）配合乙方做尽职调查，确保提交的项目信息资料完整无误。
（2）排他性约束。 乙方尽调期限内，将不会与除乙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就拟定交易进

行谈判和或签署协议并产生合同关系。 尽调期限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计算 30个工作日。
（3）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条款，对本次收购行为履行保密义务。
2、乙方权利义务
（1）协议签署后，乙方将尽快聘请专业机构（审计、法务）赴目标公司现场进行尽职调查，以确定是

否存在未知的交易风险，并据此判断拟定交易是否可行。
（2）尽调之后，乙方将聘请甲乙双方认可的审计、评估中介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3）乙方对甲方披露与本协议所计划事项有关的一切信息予以保密，在未得到甲方的事先书面同

意之前，乙方不得向任何其他主体泄露或披露此类信息。
（4）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条款，对本次收购行为履行保密义务。
3、违约责任
如甲方违反排他性约束，需向乙方补偿所有因此拟定交易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乙方如违反保密协议， 应对于因违反本协议泄漏保密信息而给甲方造成的直接损失承担合理的

赔偿责任。
本框架协议系相关方关于本次交易的意向性约定，系相关方进一步磋商、谈判的基础。 相关方应

促使在本意向协议基础上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尚未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在框架协议及后续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及执

行前，本框架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若完成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将扩大公司的业务领域，从传统热电联产行业扩大到垃圾焚烧发电、

生物质发电行业。 对公司调整产业结构，实现“降低化石燃料使用比例，提高绿色能源使用比例”战略
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系相关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 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及最终交易金

额尚需另行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定。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尽职调查及根据
审计、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判，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 报备文件
《股权收购框架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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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份担保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1、德昌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昌巨星”）、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巨星有限”）、古蔺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蔺巨星”）、剑阁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剑阁巨星”）、叙永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叙永巨星”）、眉山市彭山永祥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彭山永祥”）、重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巨星”）、乐山巨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乐山生物”）、泸县巨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县巨星”）、平塘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塘巨星”），前述被担保对象均为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
司。 2、公司子公司屏山巨星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屏山巨星”）的优质客户共计 2 名，非公司关联
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3 年 9 月（以下简称“本期间”），公司对德昌
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1,868.00万元，公司对巨星有限提供担保金额为 381.72万元，公司对古蔺巨星提
供担保金额为 8,000.00万元，公司子公司巨星有限对剑阁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8,059.92 万元，巨星有
限对叙永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3,000.00万元，巨星有限对彭山永祥提供担保金额为 365.21 万元，巨星
有限对重庆巨星提供担保金额为 475.12万元， 巨星有限对乐山生物提供担保金额为 111.13 万元，公
司子公司屏山巨星对优质客户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52.02万元。 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公司实际为德
昌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3,539.50万元，实际为巨星有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6,312.50 万元，实际为
泸县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000.00万元，实际为平塘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111.54 万元，实际为
古蔺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8,000.00万元， 公司子公司巨星有限实际为剑阁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113.12 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彭山永祥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5.21 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重庆巨星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95.83 万元，巨星有限实际为乐山生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1.13 万元，巨星有限
实际为叙永巨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3,000.00 万元， 巨星有限实际为优质客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33.96万元，公司子公司屏山巨星实际为优质客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035.67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2023年 9月发生的担保事项中，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情况，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况，屏山巨星对优质客户的担保存在反担保情况。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
保的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此次担保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
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 2023年度（以下简称“年度”）对外担保授权概况如下：

审议程序 提供担保的公司 被担保方 担保资金用途 担保授权金额 担保授权总额度（年
度）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3 年度对
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 下属各子公司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等

不 超 过 330,000.00
万元

不 超 过 427,200.00
万元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其下属各子公司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其他对外融资担保
以及对向饲料供应
商采购原材料的货
款提供担保

不超过 24,200.00 万
元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屏山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

其优质养殖户、
客户、 合作伙伴
等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

不超过 3,000.00 万
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公司 2023 年度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 下属各子公司

向饲料供应商采购
原材料的货款提供
担保

不超过 20,000.00 万
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追加公司 2023 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

古蔺巨星农牧有
限公司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

不超过 25,000.00 万
元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叙永巨星农牧有
限公司、 剑阁巨
星农牧有限公司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

不超过 24,000.00 万
元

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其下属各子公司
的优质养殖户、
客户、 合作伙伴
等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
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

不超过 1,000.00 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2023 年 5 月 30 日、2023 年 8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7）、《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0）、《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3）。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1、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提供担保
的公司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提
供担保公司的
关系

实际担保发生
金额（万元）

融资 机 构/债
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融资用途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是否执行
反担保

乐山巨星
农牧股份
有限公司

德昌巨星
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1,868.00
四川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凉山
德昌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5年 固定资产

投入 良好 否

巨星农牧
有限公司 子公司

136.60 广汉国雄饲料
有限公司

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
任保证

1年 采购饲料 良好 否

245.12 成都蓉崃通威
饲料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 6个月 采购饲料 良好 否

古蔺巨星
农牧有限
公司

子公司

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1年 补充流动

资金 良好 否

4,000.00
平安国际融资
租赁（天津）有
限公司

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
任保证

3年 补充流动
资金 良好 否

注：上述被担保对象均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公司。
2、巨星农牧有限公司对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

1、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
公司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提供

担保公司的关系
实际担保发生金
额（万元）

融资机构/债权
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融资用途 被 担 保 方

资信情况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巨星农牧有
限公司

重庆巨 星
农 牧有限
公司

子公司

247.73
黑龙江象屿农
业物产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
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227.39
益海嘉里（上
海）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眉山市 彭
山 永祥饲
料有 限责
任公司

子公司

306.24
黑龙江象屿农
业物产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
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58.97
益海嘉里（上
海）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2、资产负债率在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
公司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提供

担保公司的关系
实际担保发生金
额（万元）

融资机构/债权
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融资用途 被 担 保 方

资信情况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巨星农牧有
限公司

剑阁巨 星
农 牧有限
公司

子公司

8,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五通桥支
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补充流动资

金 良好 否

59.92
益海嘉里（上
海） 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企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叙永巨 星
农 牧有限
公司

子公司 3,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乐山直属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补充流动资

金 良好 否

乐山巨 星
生 物科技
有限公司

子公司 111.13
黑龙江象屿农
业物产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企
业

连带责任保
证 1年 采购原料 良好 否

3、 屏山巨星对优质客户的担保：

提供担保
的公司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与提
供担保公司的
关系

实际担保发
生金额 （万
元）

融资 机 构/债
权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融资用途 被担保方

资信情况
是否执行
反担保

屏山巨星
农牧有限
公司

陈廷美 优质客户 27.12
四川屏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平
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3年 固定资产

投入 良好 是

李卓 优质客户 24.90
四川屏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市
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3年 固定资产

投入 良好 是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在本期间为下属子公司以及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是为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

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公司对被担保对象拥有控制权，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被担
保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屏山巨星本次对优质客户的担保是为了保证屏山巨星的业务发展需要， 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屏山
巨星与被担保对象的合作关系，对被担保对象制定了严格的筛选标准、审查制度以及提供反担保措施
等风险防范程序，整体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在本期间为下属子公司、 巨星有限对其子公司进行担保以及屏山巨星对优质客户提供担保

的相关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实际发生额在公司股东大会的担保预计授权范围且在有效期内，
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22,218.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3.29%。 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20,648.8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2.86%。对优质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的担保余额为 1,569.6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0.43%。 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
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临 2023-051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传媒”）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王清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至本届高管团队任期届满。 具体内容详见《中南传媒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编号：临
2023-017）。

近日，王清学先生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年第 2 期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并完
成测试，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688257 证券简称：新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67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45,558股，占公司总股本 129,920,000 股的
比例为 0.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00元/股，最低价为 25.67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068,892.17 元
（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合适时机全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4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6,800 万元（含），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 40.00元/股，实施期限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5日披露的《新锐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和 2023
年 8月 31日披露的《新锐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345,558 股，占公司总股本 129,920,000 股的比例为 0.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00 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为 25.6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068,892.17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362 证券简称：甬矽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0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取得任职培训证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并指定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指定副总
经理李大林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因李大林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已满三个月尚未取得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王顺波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公司完成
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35）。
李大林先生已于近日参加科创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测试， 并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

训证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 李大林先生自取得
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之日起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王顺波
先生不再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李大林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4-58121888-6786
传真：0574-62089985
电子邮箱：zhengquanbu@forehope-elec.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舜路 22号
特此公告。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606 证券简称：奥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53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79,280,855 股的比例
为 0.5045%，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8.01 元/股， 最低价为 55.11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641,640.3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回购
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0 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4,2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和 2023 年 8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4）、《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48）。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79,280,855股的比例为 0.5045%，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58.01 元/股，
最低价为 55.11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2,641,640.33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3-038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23
年 10月 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4）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披露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3 年 9 月 28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
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刘世琦 29,069,945 23.05
2 李菲 11,137,900 8.83
3 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448,486 5.91
4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30,455 3.04
5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3,800,733 3.01
6 厦门市惠友豪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69,165 2.51
7 湖北尚联置业有限公司 2,553,768 2.02
8 湖北天泽高投智能制造与技术服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547,633 2.02
9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82,830 1.97
1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65,680 1.80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量科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439,622 10.29

2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30,455 5.30

3 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 3,800,733 5.26

4 湖北尚联置业有限公司 2,553,768 3.53

5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482,830 3.44

6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65,680 3.13

7 湖北长江智信新能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36,688 3.09

8 宁波启道致宠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6,688 3.09

9 湖北长江招银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6,607 3.09

10 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995,027 2.76

注：本次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包括了 2023 年 9 月 28 日盘后已解禁，并于 2023 年 10
月 9日上市流通的股份数。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创金合信大健康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的创金合信大

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拟修订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 本次修订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

利影响，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修订将自 2023年 10月 11日起正式生效。

一、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主要修改内容

1、在“基金的基本情况”章节，将“基金份额类别设置”中“本基金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

转换”的约定删除。

2、更新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信息。

3、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中与上述相关的其他内容等一并修改。

二、《基金合同》修改明细

表：创金合信大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章节 原文 修订后内容

第三部分 基金
的基本情况

基金份额类别设置
……
本基金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基金份额类别设置
……
（删除）

第七部分 基金
合同当事人及权
利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设立日期：2014年 7月 9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65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33亿元人民币
……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简况
……
法定代表人：钱龙海
设立日期：2014年 7月 9日
批准设立机关及批准设立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4]65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6096亿元人民币
……

三、重要提示
本次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修订属于《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可以协商一致

变更《基金合同》的事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无实质性不利影响，已履行适当程序，不需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www.cjhxfund.com/） 或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68-
0666）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特此公告。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209 证券简称：兴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96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3年 10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兴通海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3年 9月 2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陈兴明 79,135,000 28.26
2 泉州和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40,000 10.80
3 张文进 16,800,000 6.00
4 王良华 16,800,000 6.00
5 柯文理 11,760,000 4.20

6 明诚致慧（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明诚致慧一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88,500 2.60

7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70,000 2.28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007,610 2.15

9 陈其龙 5,880,000 2.10
10 陈其凤 5,880,000 2.10
11 陈其德 5,880,000 2.10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比例（%）

1 泉州和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240,000 16.50

2 张文进 16,800,000 9.17

3 王良华 16,800,000 9.17

4 柯文理 11,760,000 6.42

5 明诚致慧（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明诚致慧一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88,500 3.98

6 苏州钟鼎五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70,000 3.48

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新生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07,610 3.28

8 山东日盈投资有限公司 4,984,000 2.72

9 陈庆洪 4,632,340 2.53

10 平潭建发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50,320 2.27

特此公告。
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网下获配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
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
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润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网
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前海开源中药研究精选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润本股份 603193.SH] [润本股份 603193.SH] [润本股份 603193.SH]
获配数量（股） 3,022 2,495 3,022
限售数量（股） 303 250 303
限售股总成本（元） 5,266.14 4,345.00 5,266.14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5,266.14 4,345.00 5,266.14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3年 10月 09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
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
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2023-043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3年 9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9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产量

乘 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25533 22745 12.26 142885 159242 -10.27
多功能乘用车（MPV） 1568 1600 -2.00 15222 13927 9.30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13576 8007 69.55 112833 43630 158.61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4418 12180 18.37 130208 123710 5.25
中型货车 1626 1557 4.43 12758 11588 10.10
重型货车 1278 1160 10.17 12127 10803 12.26
客车非完整车辆 255 147 73.47 2299 1482 55.13
多功能商用车 1067 925 15.35 13542 6726 101.34
大型客车 107 124 -13.71 938 326 187.73
中型客车 215 97 121.65 1318 1274 3.45
轻型客车 102 224 -54.46 765 752 1.73

合计 59745 48766 22.51 444895 373460 19.13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23384 21770 7.41 135073 138059 -2.16

销量

乘 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25310 22591 12.04 142129 159357 -10.81
多功能乘用车（MPV） 1723 1410 22.20 14751 13776 7.08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11761 9369 25.53 111678 42775 161.08

商 用
车

轻型货车 13885 11051 25.64 126229 124553 1.35
中型货车 1977 1123 76.05 14022 11562 21.28
重型货车 1339 804 66.54 12611 9413 33.97
客车非完整车辆 255 170 50.00 2319 1500 54.60
多功能商用车 1323 858 54.20 14715 6734 118.52
大型客车 116 16 625.00 774 215 260.00
中型客车 171 90 90.00 1210 1139 6.23
轻型客车 109 193 -43.52 778 688 13.08

合计 57969 47675 21.59 441216 371712 18.70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23085 20885 10.53 131539 137041 -4.01
出口 13627 10921 24.78 126857 79844 58.88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418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公告编号：2023-04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0月 18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年 10月 11日（星期三）至 10 月 17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jqgf@jac.com.cn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8 月 26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年 10月 18日下午 14:00-15:00举行 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10月 18日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经理：李明
董事会秘书：冯梁森
财务负责人：张立春
独立董事：李晓玲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 10月 11日（星期三）至 10 月 17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jqgf@jac.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电话：0551-62296835
邮箱：jqgf@ja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11 日


